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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過重問題診斷、評估及生活方式治理指引 

 

1. 引言 

 

1.1 根據《2002 年世界衞生報告》，大部分非傳染病是由體重過重、水果／蔬菜

進食量不足和缺乏運動等誘因導致。
1 

 

1.2 衞生署於 2003 年 1 月進行跨界別研究，以確定肥胖、過重和過輕在本港人

口中的普遍率；探討市民對自己體重的看法；以及概述香港本地成年人控制體

重的行為。
2根據亞洲人的標準，16.4%屬於過重，而 17.4%屬於肥胖。2另一項

於 1990 年代中期進行的本地調查發現，32.6%的男性和 26.7%的女性屬於過重，

而 5.4%的男性和 7.0%的女性屬於肥胖。
3在該項調查中，過重的定義是體重指數

介乎 25.1 至 30.0 公斤／平方米之間，而肥胖的定義是體重指數高於 30 公斤／平

方米。3 

 

1.3 肥胖使人患上相關疾病的風險增加(表 1)4。 

 

表 1。肥胖人士與不肥胖人士患上不同疾病的相對風險 4 

 

 相對風險 

疾病 女性 男性 

二型糖尿病 12.7 5.2 

高血壓 4.5 2.6 

心臟病 3.2 1.5 

結腸癌 2.7 3 

心絞痛 1.8 1.8 

膽囊疾病 1.8 1.8 

卵巢癌 1.7  

骨關節炎 1.4 1.9 

中風 1.3 1.3 

 

1.4 成年時期肥胖和過重會導致預期壽命大幅縮短。5壽命縮短的情況與吸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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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情況相類似。5 

 

1.5 基層護理對預防及治療肥胖發揮着重要的作用。對大部分人而言，我們應把

肥胖視為有多重致病原因的終身慢性疾病。
6國立心肺及血液研究所(National 

Heart Lung and Blood Institute)的報告確定一些介入措施，可有效減輕體重：(1)

節食；(2)運動；(3)行為策略；(4)在可能情況下合併運用前三項；(5)有限度地採

用藥物介入措施，再加上改變生活方式的策略；以及(6)為特定病態性肥胖病人

施行手術。7 

 

1.6 本港華人不論是體重指標或是腰圍所反映的肥胖情況，與空腹血糖濃度、血

壓以及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和三酸甘油酯濃度的關係，比血漿胰島素更為密

切。
8 

 

1.7 成年人的定義並無明確的年齡分界線。然而，所有過重和肥胖的成年人(18

歲或以上)如體重指標達 25，均被視為有患上高血壓、高血液膽固醇、二型糖尿

病、冠心病等相關疾病以及其他疾病的風險。7為實際的目的，我們一致同意在

本指引以 18 歲或以上作為分界線。 

 

2. 診斷 

 

2.1 體重指數(即BMI，按體重（以公斤計）除以身高（以米計）的平方計算)是

最常用的肥胖篩查測驗，亦是臨牀定義的依據。(B)9 

 

美國預防工作小組(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曾審閱的文獻顯示，體重

指數易於量度、高度可靠，並與成年人和兒童的體脂含量密切相關(0.7-0.8)。10 

 

2.2 體重指數的分類 

世界衞生組織(世衞)確認，在不同人口的同一體重指數，未必顯示相同的肥胖程

度。
11下表是世衞有關亞洲人的亞太地區評論觀點(世衞國際肥胖問題工作組 

2003)12： 

 

 

類別 體重指數(公斤／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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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重過輕 <18.5 

正常範圍 18.5-22.9 

體重過重： 

前期過重 

I 級過重 

II 級過重 

≥23 

  23-24.9 

  25-29.9 

  ≥30 

 

2.3 其他人體測量學的量度單位亦可用於評估肥胖的程度。在本港華人當中，體

重指數、腰臀圍比例及腰圍等提供重要的資料，以評估心血管病風險(B)
13 

 

在男性方面，腰圍及在一定程度上腰臀圍比例所反映的中央肥胖症，解釋了有

關血壓、血糖、脂質、胰島素和蛋白尿方面的大部分變化。在女性方面，反映

整體及中央肥胖的全部三個指標均促成這些致病誘因的變化。
13不同研究的腰圍

截算值亦有所不同，在中國內地的一項研究中，華人男性的適當腰圍截算值為

85 公分，而女性的適當截算值為 80 公分。14另一項研究則建議，華人男性及女

性的腰圍截算值應同為 80 公分(Wildman et al 2004)。 

 

2.4 生物電阻抗分析雖然易於進行，但不建議用以準確評估身體脂肪的百分比。

(B) 然而，此分析方法可用於積極並有意使用該指標作為參考的病人。(GPP) 

 

生物電阻抗分析是估計身體脂肪百分比的簡單方法。然而，對預測一些華人人

口患上冠狀動脈病的致病誘因，這種方法卻不是有用的工具。
15 

 

量度身體脂肪的其他技術通常費用昂貴，而且並非隨時可運用。在臨牀環境中，

量度體重指數是更為實際的方法；流行病學及觀察研究顯示，體重指數為大部

分病人提供一個可接受的身體脂肪總量約數 7。臨牀人員可使用其他人體測量學

的量度單位，對肥胖情況作更多方面的評估。 

 

2.5 一經作出過重、前期肥胖及肥胖的診斷，建議在醫療記錄上妥為記錄，以便

持續處理問題。(GPP) 

 

有充分證據證明，肥胖與患病及死亡率上升有關。4肥胖人士的體重減輕，會減

少主要的致病誘因。過重及肥胖的成年人即使只是稍微減輕體重(甚至只是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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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體重的一成)，似乎亦會減少一些慢性疾病的誘因(例如高血壓、高血脂症、

血糖過高症)，並可降低患病與死亡率。
7 

 

3 評估及治理 

 

3.1 對於過重的病人，應考慮合併運用限制飲食熱量和定期運動的方法。(A) 

 

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國立心肺及血液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ational 

Heart, Lung and Blood Institue)曾審閱 86 篇有關隨機對照試驗的文章，以確定節

食對減輕體重的效用(包括低熱量飲食、極低熱量飲食、素食、美國心臟協會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飲食指引、全國膽固醇教育計劃(National Cholesterol 

Education Program)所訂限制熱量的節食第一步，以及其他各種大量營養素組合的

低脂療程)。
16 我們在這些指引中載錄了該 86 篇曾審閱文章當中的 48 篇。這些

隨機對照試驗提出充分和一致的證據證明，低脂飲食在 3 至 12 個月內，平均可

以令原來體重減輕 8%，而體重這樣減輕，可以令腹部的脂肪減少。16 

 

3.2 建議飲食應適度限制脂肪總量以及含適量碳水化合物和適量蛋白質。(C) 

 

大多數主要專業團體的節食指引均建議營養均衡、分量減少、適度限制脂肪總

量，以及含適量碳水化合物(主要是複合碳水化合物)和適量蛋白質的飲食。17 這

種飲食使整體攝取的熱量降低，從而減輕體重和減少身體脂肪。17任何以每星期

減輕 1 至 2 磅為目標的計劃，必須包括令身體每天短缺 500 至 1,000 千卡熱量的

個別制訂餐單。7 

 

3.3 開始時鼓勵每星期進行三至五天、每天30至 40分鐘的中度運動量。7 設定

長期目標，每星期多天(最好是每天) 累積進行最少30 分鐘的中度劇烈運動。

7(C) 

 

帶氧運動把肥胖男性因心血管疾病及其他原因致死的風險降低至低於不運動的

不肥胖人士。18運動有助減輕體重；降低心血管疾病誘因(例如高血壓和糖尿病)

和冠心病的風險；不涉及減輕體重而促進心臟及呼吸系統的健康；以及減少身

體及腹部脂肪。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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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必須評估過重病人減輕體重的動機。(A) 建議在過重病人的療程中運用激勵

動機的面談技巧。(A) 

 

有證據證明以「轉變階段」或跨越理論模式為依據的策略可有效增加個人的運

動量。
20 

 

試驗研究的結果顯示，為肥胖的女性非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患者進行標準行為

治療計劃時加入激勵動機的面談，可顯著增加依循計劃建議和控制血糖療程的

情況，儘管與標準組別比較，激勵動機組別所減輕的體重並非顯著較低。21 

 

近期一項就激勵動機的面談進行的系統化檢討和整合分析發現，激勵動機的面

談對治理過重或增加運動量均發揮顯著作用。在治療行為問題方面，激勵動機

的面談更勝於傳統的意見提供。
22 

 

3.5 對於過重病人，必須評估是否存在心血管疾病誘因，包括： 

a. 吸煙； 

b. 血壓； 

c. 家族成員曾患早發性心血管疾病(男性55 歲或以上；女性 65 歲或

以上或後閉經期)。(C) 

 

一些與肥胖有關的疾病和致病誘因使病人列入因病致死的非常高危類別。7 針對

這些疾病，除臨牀治理外，亦有需要積極改變致病的誘因。7 肥胖亦會使多種心

血管疾病的誘因惡化。4,7 必須識別這些致病誘因，作為臨牀介入程度的指引。7 

 

3.6 對於過重病人，必須考慮評估是否存在其他心血管疾病誘因，包括： 

a. 血脂異常 

b. 空腹血糖受損或糖尿病。(GPP) 

 

血脂異常及空腹血糖受損亦被視為與肥胖有關的心血管疾病誘因。
7 然而，本指

引的編製委員會認為，基於資源問題，應按個別情況決定是否為過重病人進行

血糖及膽固醇篩查。臨牀人員須作出臨牀判斷，以決定哪些病人應優先接受血

糖及膽固醇水平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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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對於被激勵而有意減輕體重的過重病人，必須考慮進行跟進工作。(GPP) 

 

加強工作的密度(接觸的次數與時間長短)及程度，與體重減輕有密切關係。
7 因

此，由基層護理小組成員跟進病人體重減輕的進度是合理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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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摘要 

 體重指數(即BMI，按體重（以公斤計）除以身高（以米計）的平方計算)是

最常用的肥胖篩查測驗，亦是臨牀定義的依據。(B) 

 

 其他人體測量學的量度單位亦可用於評估肥胖的程度。在本港華人當中，體

重指數、腰臀圍比例及腰圍等提供重要的資料，以評估心血管病風險。(B) 

 

 生物電阻抗分析雖然易於進行，但不建議用以準確評估身體脂肪的百分比。

(B) 然而，此分析方法可用於積極並有意使用該指標作為參考的病人。(GPP) 

 

 一經作出過重、前期肥胖及肥胖的診斷，建議在醫療記錄上妥為記錄，以便

持續處理問題。(GPP) 

 

 建議飲食應適度限制脂肪總量以及含適量碳水化合物和適量蛋白質。(C) 

 

 對於過重的病人，應考慮合併運用限制飲食熱量和定期運動的方法。(A) 

 

 開始時鼓勵每星期進行三至五天、每天 30至 40分鐘的中度運動量。設定長

期目標，每星期多天(最好是每天) 累積進行最少30 分鐘的中度劇烈運動。

(C) 

 

 必須評估過重病人減輕體重的動機。(A) 建議在過重病人的療程中運用激勵

動機的面談技巧。(A) 

 

 對於過重病人，必須評估是否存在心血管疾病誘因，包括： 

  a. 吸煙； 

  b. 血壓； 

c. 家族成員曾患早發性心血管疾病(男性55 歲或以上；女性   

  65 歲或以上或後閉經期)。(C) 

 

 對於過重病人，必須考慮評估是否存在其他心血管疾病誘因，包括： 

  a. 血脂異常 

  b. 空腹血糖受損或糖尿病。(GPP) 

 

 對於被激勵而有意減輕體重的過重病人，必須考慮進行跟進工作。(G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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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級別及建議級別 

 

 摘 自 美 國 醫 護 政 策 及 研 究 機 構 (US Agency of Health Care Policy and 

Research)
 

 

級別 證據類別 

1a 對多個隨機對照試驗進行整合研究所得出的證據 

 

1b 從至少一項隨機對照試驗所得出的證據 

 

IIa 從至少一項設計周詳的非隨機對照研究所得出的證據 

 

IIb 從至少一項屬其他類型而設計周詳的擬實驗研究所得出的證據 

 

III 從設計周詳的非實驗描述性研究（例如比較研究、關係研究及對照研

究）所得出的證據 

 

IV 從專家委員會的報告或權威機構的意見及／或臨牀經驗所得出的證

據 

 

級別 建議 

A 在整體質素良好及貫徹一致並針對特定建議的文獻當中，其主體部分

須至少包括一項隨機對照試驗。(證據級別為 Ia、Ib) 

 

B 就建議所屬的主題而言，須有妥善進行的臨牀研究可供引述，但無須

隨機臨牀試驗支持。(證據級別為 IIa、IIb、III) 

 

C 須從專家委員會的報告或權威機構的意見及／或臨牀經驗所得出的

證據，表示沒有直接適用的優質臨牀研究。(證據級別為 IV) 

 

GPP 根據指引發展小組的臨經驗而建議的最佳實務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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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署專業發展質素保證轄下臨牀審核／指引工作小組的成員名單 

 

1. 陳玉珍醫生 

2. 鄭佩君醫生 

3. 何敬業醫生 

4. 許燕芬醫生(主席) 

5. 林永醫生 

6. 劉錦棠醫生 

7. 吳美儀醫生 

8. 謝青雲醫生 

 

 特別鳴謝專業發展及質素保證的家庭醫學顧問醫生曾昭義醫生、蘇月明姑

娘及劉敏維醫生就出版本指引給予支持。 

 

聯絡人：許燕芬醫生 

地址： 九龍牛頭角定安街 60 號牛頭角賽馬會診所 2 樓家庭醫學深造培訓中心 

傳真： 2753 9555 

電郵： smo_pdqa@dh.gov.hk 

 

附註 

 撥款：無 

 對立利益：無 

 上次修訂日期：2005 年 11 月 

 歡迎提供意見或建議，請把意見或建議送交小組主席。 

 

免責聲明 

 

 我們盡力確保本指引版本的內容準確齊全，但不保證全無錯誤或遺漏，而

且也不會就使用當中所載資料而導致的損失或損害負上責任或法律責任。 

 

 我們不能認可或看似認可任何衍生或節錄資料，也不能就經修改資料的內

容或使用負上責任。本指引的任何改編本，必須附加免責聲明加以說明。有關

任何商品或服務的廣告宣傳或隱含認可，一概不准。 


